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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

 

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8

年 10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，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，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

详细了解。基于独立的立场及判断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经讨论

后就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

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

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表决程序合

法、合规。 

    2、本次回购股份有利于稳定公司股价，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。本次回购

股份将部分用于股权激励，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公司、股东与员工的利益共享、风

险共担机制，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，促进公司持续、健康发展，为股东带

来持续、稳定的回报。 

    3、公司拥有足购的自有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的总金额上限 30,000

万元，并不会对公司经营、财务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因此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、合规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本次回购预案是可行的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 张志风、邓延昌、王亚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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